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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資料與衍生性金融商品適合度分析表(客戶版)       
為配合政府洗錢防制及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等規範，請投資人務必填寫下列資料，以利未來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進行。未來投資人亦可定期或不定期檢視、更新您(貴公司)的基本資料，以確保所從事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與您(貴公司)之適合度。本行亦保留要求您(貴公司)提供相關資料以檢視評估及必要時得婉拒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權利。

	基    本    資    料

	                          □專業客戶                                         □一般客戶

	客戶類型
	名稱/姓名
	統一編號
	營業項目/職業
	設立日期/生日
	聯絡電話

	法人
	設立登記
	
	
	
	
	

	
	負責人
	
	
	
	
	

	
	被授權交易人員
	
	
	
	
	

	自然人
	
	
	
	
	

	通訊地址
	

	擬申請承作之金融商品

	□即期外匯   □遠期外匯   □外匯換匯   □匯率選擇權   □利率交換   □換匯換利   □原物料商品   □其他          

	客戶風險屬性評估

	請客戶填寫下列1~11項評估項目。

	如為法人客戶，評估項目1、2應填入被授權交易人員之資料，其餘應填入法人資料。

	※年齡與教育程度

	1.年齡
	
	□76歲以上
	□66~75歲
	□56~65歲
	□46~55歲
	□20~45歲

	2.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國中
	□高中/高職
	□大專/大學
	□研究所以上

	※財務狀況(單位︰新臺幣萬元)

	3.年營收/年收入
	□無
	□50以下
	□50~100
	□100~500
	□500~1,000
	□1,000以上

	4.資產總額
	□無
	□1,000以下
	□1,000~3,000
	□3,000~5,000
	□5,000~10,000
	□10,000以上

	※金融商品投資經驗(應檢附交易經驗佐證資料)

	5.金融商品投資經驗
	□無
	□即期外匯
	□遠匯、保本型結構商品
	□陽春型衍生性、加值型結構商品
	□混和型金融商品
	□複雜型金融商品

	6.金融商品交易經驗
	□無
	□1年以內
	□1~3年
	□3~5年
	□5~10年
	□10年以上

	7.承作賣出選擇權經驗
	□無
	□1年以內
	□1~3年
	□3~5年
	□5~10年
	□10年以上

	※交易需求

	8.交易目的
	
	□完全避險
	□部分避險
	□平衡兼顧
	□提高收益
	□獲取高報酬

	9.期望報酬率
	
	□5%以下
	□5~10%
	□10~15%
	□15~20%
	□20%以上

	※承擔潛在虧損能力

	10.交易佔收入
	
	□10%以下
	□10~20%
	□20~30%
	□30~40%
	□40%以上

	11.可容忍虧損
	
	□5%以下
	□5~10%
	□10~15%
	□15~20%
	□20%以上

	※衍生性金融商品理解度(依客戶對金融商品交易瞭解程度調查表所得分數勾選)

	1.商品性質瞭解程度
	□0~2分
	□  3~6分
	□ 7~10分
	□  11~14分
	□  15~16分
	□  17~18分

	2.商品風險瞭解程度
	□ 0分
	□   2分
	□   4分
	□    6分
	□    8分
	□   10分

	※客戶屬性評分︰

	□保守型
	□謹慎型
	□穩健型
	□成長型
	□積極型

	重要聲明︰本分析表分析結果係根據您(貴公司)填分析表當時所提供資料推論得知，且其結果將做為您(貴公司)未來在本行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時適當性之參考依據。此分析表內容及其結果不構成與您(貴公司)進行交易之要約，亦非投資買賣建議，本行不對此份分析表之準確度與完整性負任何法律上之責任。

註1︰若因計算錯誤使風險屬性判斷有誤時，得由本行修正之並以重新計算後之最終計分結果為依據。

註2︰若有未填項目者，則以「最低分數選項」計分；除第5題外，重覆勾選項目者，均以「較低分數選項」計分。



	※適合客戶屬性之商品風險等級

	□      RR1
	□      RR2
	□      RR3
	□      RR4
	□      RR5

	 

	客戶評估總結

	總得分
	
	客戶風險屬性
	
	適合客戶屬性之商品風險等級
	

	一、評估客戶適合承作之金融商品類型及適合之交易期限：

   □匯率類商品   【□即期外匯     □遠匯交易     □換匯交易      □匯率選擇權】               交易期間：          年

   □利率類商品                                                                                交易期間：          年

   □原物料類商品                                                                              交易期間：          年

二、積極型客戶不得從事複雜性高風險商品之原因：

   □客戶為自然人

   □非避險目的交易且屬法人之一般客戶。

   □未具備承作複雜性高風險商品之交易經驗，或未具備承作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經驗一年以上且最近一年內曾辦理隱含賣出選擇權之非屬結構型商品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經驗。

上述適合之金融商品項目及風險等級建議，依「陽信商業銀行衍生性金融商品適合度評估作業細則」評估各商品條件(如交易類別、商品波動幅度、天期等)為依據，並以本行核定之內容為準據。

	本人(本公司)已詳細閱讀並同意上開有關本人(本公司)之衍生性商品交易屬性，並充分瞭解該交易屬性評估結果是依據本人(本公司)填寫之內容推論得知，作為未來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參考，且於交易前已確認所欲交易之衍生性金融商品風險等級與本人(本公司)風險承受程度相當。且同意當本人(本公司)要求提供逾越本人(本公司)所屬風險等級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時，貴銀行可直接拒絕此項交易申請。

此致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負責人：

(請加蓋公司經濟部登記/變更事項卡公司章及負責人章)

被授權交易人員︰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營業單位︰                    經辦︰                      幹部︰                    主管︰

	附註︰

一、本分析表之評估須每年評估一次，且其年齡、教育程度、交易目的評估項目，只要其中一項為1分等級者，則無論綜合評分為何，客戶屬性均列為「保守型」。

二、若法人客戶非由負責人親自交易，則必須提供加蓋法人印鑑之授權書予本行備查，其內容包括但不僅限於被授權人員之姓名、部門、職稱、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號等資料。

三、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修訂頒布之「銀行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管理辦法」規定，專業客戶與一般客戶，係指中華民國境內之法人與自然人，其資格條件如下︰

(一)專業客戶︰

專業機構投資人

高淨值投資法人(同時符合以下條件並經書面申請)

法人或基金(符合以下條件並經書面申請)

自然人(同時符合以下條件並經書面申請)

□專業機構投資人︰係指銀行、保險公司、票券金融公司、證券商、基金管理公司、政府投資機構、政府基金、退休基金、共同基金、單位信託、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證券投資顧問公司、信託業、期貨商、期貨服務事業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機構。
□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淨資產超過新臺幣二百億元者。

□設有投資專責單位，並配置適任專業人員，且該單位主管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1.曾於金融、證券、期貨或保險機構從事投資業務工作經驗三年以上。

2.金融商品投資相關工作經驗四年以上。

3.有其他學經歷足資證明其具備金融商品投資專業知識及管理經驗，可健全有效管理投資部門業務者。

□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持有有價證券部位或衍生性金融商品投資組合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內部控制制度具有合適投資程序及風險管理措施。

□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總資產超過新台幣一億元，並以書面向本行申請為專業客戶。

□提供新臺幣3,000萬元以上之財力證明；或單筆交易金額逾新臺幣300萬元，且於本行之存款及投資往來總資產逾新臺幣1,500萬元，並提供總資產超過新臺幣3,000萬元以上之財力聲明書。
□客戶具備充分之金融商品專業知識或交易經驗。
□客戶充分了解本行與其進行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得免除之責任，同意簽署為專業客戶。
有關專業客戶應符合之資格條件，應由受理單位盡合理調查之責任，並向客戶取得合理可信之佐證依據。

(二)一般客戶︰

□非屬專業客戶者。

□除專業機構投資人外，專業客戶得以書面向本行要求變更為一般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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